
基础研究项目验收材料应包含:
（1）《工作报告》（包括项目研究目标、任务完成情况、取得主要成果、存在问题等内容）
（2） 《研究报告》（包括具体研究内容、采用的新方法和技术路线，解决的关键问题，研究成果的水平与创新性，总体性能指标、与国内外同类先进技术的比较，对解决共性关键技术及行业长远发展的意义及支撑作用，已经产生的影响和效果等内容）
（3） 相关检测报告
（4） 发表相关论文、专利、人才培养等,论文发表时应注明“纺织之光应用基础研究计划”（“Textile Vision Basic Research Program”）
（5） 经费使用情况、经费决算表(盖财务章)
（6） 应用基础研究项目任务书、补充协议。

基础研究项目验收结束后应提交材料包含:
1.修改完善的结题验收材料一式二份，并提供相关成果电子版照片两张，应为JPG格式，每张照片的存图不应小于1兆。
注意：成果照片不是研究过程中的实验曲线等
2.请填好验收证书，我部门登记盖章后留下二份，其余份数返还给承担单位。

